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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欠债还钱” 是尽人皆

知的道理。 但是， 如果债权

人决定免除债务人的债务 ，

债务人通常是不会反对的 ，

甚至还会心怀感激。

但是， 任何事情都可能

碰到特殊情况， 即债权人要

免除债务人的债务， 而债务

人却执意要偿还这笔债务 ，

这在法律上该如何处理呢？

最近笔者在杂志上真的

看到一个类似这种情况的事

例：

杭州的吴先生是较真的

人， 有一天他去某银行办理

一笔业务———销卡。

窗口业务员很快帮他办

好了销卡业务， 并表示要把

卡里的 21.09 元余款退还给

他 ， 递给吴先生 21.10 元现

金和相应的单据。

吴先生核对了账单， 退

回了那枚 1 角硬币， 并说自

己只应该拿 9 分钱， 身上没

有 1 分零钱找给银行。

银行业务员表示没有关

系， 1 分钱不用找了 。 但吴

先生执意不肯， 双方僵持不

下。

最后是银行领导出面 ，

先向吴先生赔礼道歉， 然后

派人去找来了分币， 将 9 分

钱支付给吴先生， 收回了多

给的 1 分钱。

这个因为 “1 分钱 ” 而

起的小纠纷， 涉及不少法律

上的问题。

首先， 银行多给吴先生

1 分钱 ， 吴先生如果同意收

下， 在法律上可以认为是一

种赠与， 自然是没有纠纷的。

而吴先生虽然收了 21 元

1 角 ， 但其中的 1 分钱他不

愿接受， 显然赠与不成立。 既

然赠与不成立， 这 1 分钱仍然

属于银行， 银行就有权利行使

对这 1 分钱的权利， 双方形成

债权债务关系。

在 《民法典 》 实施之前 ，

如果债权人免除了债务人债务，

即使债务人不同意， 似乎也没

有救济的渠道 。 但 《民法典 》

第 575 条规定： 债权人免除债

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， 债

权债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， 但

是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的

除外。

这个 “债务人在合理期限

内拒绝的除外” 是一个新的规

定， 其中关键是 “合理期限”。

在吴先生和银行的这个事

件中， 吴先生在得知多了 1 分

钱后明确表示要退回， 当然是

在合理期限内。

但是， 如果吴先生没有当

场表示拒绝， 在拿回家后隔了

三五天又来表示拒绝， 就不能

认为是合理期限了。 因为毕竟

只是 1 分钱， 接受还是拒绝是

不难作出决定的。

但如果是数额比较大的金

钱或者比较复杂的债务， 那么

这个合理期限就要适当长一些。

如果当事人之间因为不接

受免除债务而发生纠纷， 可以

依据 《民法典》 第 575 条提起

诉讼来解决。

笔者认为， 《民法典》 第

575 条关于在债权债务关系方

面尊重债务人意见的规定是一

个进步， 给予了债权债务关系

当事人尤其是债务人更大的自

主空间。

虽然是 “1 分钱” 的小事，

但思考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还

是颇有意思的。

从“1分钱”纠纷看“债务免除”
□福建国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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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典》 第

575 条规定： 债权

人免除债务人部分
或者全部债务的 ，

债权债务部分或者
全部终止， 但是债

务人在合理期限内

拒绝的除外。

赵某的房子属于所谓的

“学区房”， 随着孙子接近上学

年纪， 而许多学校都要求父母

作为产权人， 孩子才能排序靠

前优先录取， 因此儿子希望能

将这处房子过户给自己， 然后

把一家三口的户口迁入， 为孙

子上小学作好准备。

为了孙子能上个好学校 ，

赵某自然愿意帮忙， 但他又担

心房子过户给儿子后自己的养

老居住问题， 为此找到律师咨

询。

在 《民法典 》 实施之前 ，

居住的权利要么基于物权产生，

要么基于租赁合同。

如果仅仅基于父母子女 、

夫妻关系这样的身份关系， 从

法律角度来看仍存在一定的不

确定性。

一旦因为能否居住的问题

产生矛盾纠纷， 其争议的也只

是居住的权利， 而非法律意义

上的 “居住权”。

随着 《民法典 》 的实施 ，

确立了 “居住权” 制度， 赵某

的疑虑就可以打消了。

所谓居住权， 是指享有居

住权的人， 有权按照合同约定

或遗嘱规定并经登记 ， 占有 、

使用 “他人” 的住宅。

《民法典》 的规定表述为：

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 ，

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、 使用

的用益物权， 以满足生活居住

的需要。

可见， 居住权是一种全新

的用益物权， 其设定的目的在

于将房屋所有权在居住权人和

所有人之间进行分配， 从而满

足各自不同的需求。

根据 《民法典 》 的规定 ，

设立居住权， 当事人应当采用

书面形式订立合同， 并且包括

下列条款：

（一） 当事人的姓名或者

名称和住所；

（二） 住宅的位置；

（三） 居住的条件和要求；

（四） 居住权期限；

（五） 解决争议的方法。

此外， 还可以通过遗嘱的方

式设立居住权， “以遗嘱方式设

立居住权的， 参照适用本章的有

关规定”， 也就是有关居住权的部

分也应参照居住权合同的内容进

行表述 ， 以免因为表述不清晰 、

不全面而在继承时引发纠纷和争

议。

一般来说， 居住权是无偿设

立的，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

外。

设立居住权还有最关键的一

点， 就是当事人应当向登记机构

申请居住权登记， 居住权自登记

时设立。

《民法典》 同时规定， 居住

权不得转让、 继承。 居住权期限

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， 居住

权消灭。

居住权消灭的， 应当及时办

理注销登记。

也就是说， 享有居住权的人，

不得将这个权利转让给其他任何

人； 享有居住权的人死亡后， 继

承人也不能继承被继承人在他人

住宅中设立的居住权。

这里还需要给想要买 “二手

房 ” 的人提个醒 ， 买 “二手房 ”

前， 应当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去查

询一下， 这套住宅有没有设立居

住权。

因为 《民法典》 规定 “设立

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， 但是当

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”， 没有规定

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买卖。

问题是， 绝大多数人肯定不

愿意买一套设有居住权的住宅 。

因为这样的房子不但有人居住 ，

享有居住权的人还有权让人前来

照顾、 探望、 做客等， 势必给房

屋所有权人带来很大的不便。

总之， 居住权是一个全新的

物权， 有很多法律问题仍有待研

究和探讨。

但这一全新的权利， 也为许

多现实中的居住问题指出了解决

的方向。

用“居住权”解决居住问题
□浙江国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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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居住权 ，

是指享有居住权的

人， 有权按照合同
约定或遗嘱规定并

经登记， 占有、 使
用 “他人 ” 的住

宅。

某品牌饮料近年来异军突

起， 颇受年轻人的青睐。 但近

日该品牌却发出致歉声明， 表

示在乳茶产品的标识和宣传

中 ， 没有说明 “0 糖 ” 和 “0

蔗糖 ” 的区别 ， 容易引发误

解。

不知道有多少人把 “0 蔗

糖” 理解成了无糖， 以为喝这

样的饮料身体没有负担 。 那

么， “0 糖” 和 “0 蔗糖” 是

否有区别？ 引人误解的宣传需

要承担法律责任吗？

笔者查了一下 ， “0 糖 ”

和 “0 蔗糖” 的区别还是很大

的。 无蔗糖并不是无糖， 也不

是糖分很低。 如果糖尿病患者

用了无蔗糖的食物或者饮料，

可能会对身体不利 。 所以 ，

“0 糖” 和 “0 蔗糖” 完全不是

一个事。

因为饮料瓶上标注的是

“0 蔗糖”， 而不是 “0 糖”， 因

此该品牌没有进行虚假宣传。

不过该品牌也承认， 这种宣传

方式容易引发误解。

那么， 宣传是真实的， 但

是容易引发误解， 是否应该承

担法律责任呢？ 根据相关法律

的规定， 这种情况依然可能需

要承担法律责任。

我国 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

第八条规定： 经营者不得对其

商品的性能、 功能、 质量、 销

售状况、 用户评价、 曾获荣誉

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

宣传， 欺骗、 误导消费者。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 第二

十条规定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

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、

性能 、 用途 、 有效期限等信

息， 应当真实、 全面， 不得作

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 经营者不

得做虚假宣传， 也不得做引人

误解的宣传。

虚假宣传与引人误解的宣

传之间是 “或” 的关系， 引人

误解的宣传并不以 “虚假” 为

前提。 即使宣传是真实的， 但

是会引起消费者误解的话， 也

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， 违反了

法律规定。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》 规

定： 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作

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的，

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
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 可以

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、

没收违法所得、 处以违法所得

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， 没

有违法所得的， 处以五十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； 情节严重的， 责

令停业整顿、 吊销营业执照。

所以 ， 饮料对其 “0 蔗

糖” 的宣传即使是真实的， 如

果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误解， 也

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“引人误解”与“虚假宣传”

饮料对其 “0

?糖” 的宣传即使

是真实的， 如果容
易引起消费者的误

解， 也应该承担相
应的法律责任。

□北京中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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